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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
调整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杜黎龙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办理本次董事长变更事项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及相关文件签署等

全部事宜。

二、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障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规范、高效运作，结合公司经营管理实际

及董事会成员调整等情况，公司于 2026年 3月 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对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

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进行相应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郑晓明女士、刘松先生、刘静女士，独立董事郑晓明女士为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委员为杜黎龙先生、包跃基先生、绳纬先生、李承波先生、郑晓明女士，杜黎龙先生为

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委员为王宏峰先生、郑晓明女士、杜黎龙先生，独立董事王宏峰先生为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审计委员会委员不作调整，原委员继续履职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附件：

个人简历

杜黎龙，男，1976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博士，正高级经济师。历任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战略

发展部战略处副处长（主持工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战略发展部主任，中成进出口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战略发展部战略处处长、战略发展部副主任、党支部副

书记、公司改革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

公司改革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国投矿

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期间曾兼任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国

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中投咨询有限公司董事、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国

投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杜黎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上述已披露信息外，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713 证券简称：国投丰乐 公告编号：2026-017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3月26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3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3月 26日 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3月26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长江西路6500号国投丰乐大楼18楼五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李承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45人，代表股份368,534,
5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69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363,756,8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5.571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1人，代表股份4,777,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85％。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43人，代表股份4,787,15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997％。

5、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366,779,5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8％；反对

1,645,5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5％；弃权109,4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32,1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3394％；反对 1,645,5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3749％；弃权 109,42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57％。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366,795,8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2％；反对

1,695,2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0％；弃权43,4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48,4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6799％；反对1,695,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131％；弃权43,42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70％。

（2）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366,847,2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22％；反对

1,648,4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3％；弃权38,8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99,8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7536％；反对1,648,4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355％；弃权38,82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09％。

（2）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亚萍律师、肖婉婷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会议决议；

2、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0713 证券简称：国投丰乐 公告编号：2026-018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19日分别以通讯和送达的方式发

出了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3月26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视频会议

方式召开，公司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杜黎龙先生代为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选举杜黎龙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3月27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对董事会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进行相应调

整，具体调整如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郑晓明女士、刘松先生、刘静女士，独立董事郑晓明女士为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委员为杜黎龙先生、包跃基先生、绳纬先生、李承波先生、郑晓明女士，杜黎龙先生为

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委员为王宏峰先生、郑晓明女士、杜黎龙先生，独立董事王宏峰先生为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3月27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0951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2026-12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26日（星期四）下午2: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6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3月

26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华奥路777号公司未来科技大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刘洪勇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3月1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股份总数为1,174,869,360
股，其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68,994,951股。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252人，代表公司股份721,002,04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771%。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06,659,27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的51.8958%。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4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4,342,7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13%；

（3）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50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114,601,6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4%。

（三）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

1、关于续签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1.01、关于续签《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4,551,88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 99.9566%；反对 40,2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51%；弃权 9,5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4,551,88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的 99.9566%；反对 40,2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51%；弃权 9,
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8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2、关于续签《辅助生产服务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4,556,88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 99.9609%；反对 40,2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51%；弃权 4,5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4,556,88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的 99.9609%；反对 40,2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51%；弃权 4,
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3、关于续签《货物和劳务互供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4,554,50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 99.9588%；反对 40,56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54%；弃权 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4,554,50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的 99.9588%；反对 40,56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54%；弃权 6,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5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4、关于续签《技术服务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4,555,48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 99.9597%；反对 40,98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58%；弃权 5,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4,555,48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的 99.9597%；反对 40,98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58%；弃权 5,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5、关于续签《专利和专有技术许可使用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4,536,38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99.9430%；反对39,7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347%；弃权25,5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4,536,38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的 99.9430%；反对 39,7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47%；弃权 25,
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2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6、关于续签《商标使用许可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14,537,28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99.9438%；反对39,2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342%；弃权25,1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4,537,28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的 99.9438%；反对 39,2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42%；弃权 25,
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1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2.01、关于与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94,397,64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82.3702%；反对20,178,88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17.6078%；弃权25,1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94,397,64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的82.3702%；反对20,178,88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17.6078%；弃权

25,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1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2、关于与重汽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96,305,699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84.0352%；反对18,270,827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15.9429%；弃权25,1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96,305,699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的84.0352%；反对18,270,827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15.9429%；弃权

25,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1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94,400,8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82.3730%；反对20,170,72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17.6007%；弃权30,1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94,400,805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的82.3730%；反对20,170,72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17.6007%；弃权

30,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6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管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20,866,382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99.9812%；反对58,9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82%；弃权76,7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720,932,882 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99.9904%；反对44,6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62%；弃权24,5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14,532,506股（含网络投票），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股份的 99.9397%；反对 44,6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0.0389%；弃权 24,
5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4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0.0214%。

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包括股东的委托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1、见证本次会议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兴高、逯国亮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51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2026-13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9日和2026年3月26日

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均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回购股份

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变更公司于2022年5月19日审议并通

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以下简称“2022年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该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减少5,874,409
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5,874,409元。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告如下：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

通知公告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合法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行偿还

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有效担保。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申报具体方

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华奥路 777号中国重汽科技大厦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申报时间：2026年3月27日至2026年5月10日工作日9:00-17:00（信函以收到的邮戳为准）。

2、联系人：胡啸

3、联系电话：0531-58067586
4、邮政编码：250098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91 证券简称：*ST亚太 公告编号：2026-041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

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

交易自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6条“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

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

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之规定，公司应当披露股票可能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本次公告为公司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可能触及的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如下表所示：

具体情形

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
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
的除外。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是否适用

√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2025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7），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2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

款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下

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

业收入低于3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

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

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八）虽符合第 9.3.8 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九）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十）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上述规定所述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重点提示的风险事项

1、2025年11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重整投

资人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与重整投资人于2025年9月11日签署的《重整投资协

议》，重整投资人将其缴纳至临时管理人指定账户的全部保证金（包括意向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等）合

计为7,300万元现金无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捐赠给公司；2025年12月6日，公司已收到重整投资

人捐赠的7,300万元现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9月13日、2025年11月18日、2025年11
月27日、2025年12月8日披露的《关于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关于

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12）、《关于接受重整投资人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114）、《关于收到重整投资人现金捐赠款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
121）。

2、2025年12月9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原控股股东广州万顺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万顺”）签署了《债务豁免协议》。为妥善解决公司债务问题，支持公司

发展，减轻债务压力，提升持续经营能力，广州万顺决定豁免公司的债权本息（包括罚息）合计7,500
万元。本次债务豁免为广州万顺作出的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的豁免行为，

豁免生效后广州万顺不会以任何方式要求公司承担或履行上述任何责任或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5年12月1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获得债务豁免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7）。

3、2025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甘01破5号之二《民事

裁定书》，裁定终结公司重整程序；同日，公司管理人出具了《关于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暨法院裁定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40）及相关公告。

4、2026年 1月 22日，公司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10），经公司财务部门

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5年度实现净资产转正，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存在不确定性，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在年度报告

披露前，公司将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三、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6 条“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

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

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之规定，公司应当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2026年 1月 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1）。

2026年 2月 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6-021）。

2026年2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6-032）。

2026年3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

号：2026-036）。

本次公告为公司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

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603567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2026-022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拟办理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股份补充质押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6年3月25日，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

创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达集团”）持有公司股份496,275,9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74%，其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394,160,669股，占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79.42%，无一致行动人。

● 创达集团拟将持有的4,40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47%，占创达集团所持公司股
份数量的 0.89%）办理补充质押，用于对债券持有人交换股份和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3创01EB”）与（第二期）（以下
简称“23创02EB”）本息偿付提供担保，其中：23创01EB补充质押2,400,000股、23创02EB补充质押
2,000,000股。

● 本次补充质押登记办理完成后，创达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398,560,669股，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数量的80.31%。

一、上市公司股份拟质押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创达集团通知，根据23创01EB与23创02EB债券发行相关约定并结合其目前的

担保情况，创达集团拟将其持有的4,400,000股公司股份（无限售流通股）补充质押给23创01EB与23
创02EB的受托管理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并将该部分股份划转至创达
集团与中德证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的23创01EB与23创02EB质押
专户，其中：23创01EB补充质押2,400,000股、23创02EB补充质押2,000,000股。本次补充质押完成
后，创达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票总数量398,560,669股，占公司总股本42.36%,占创达集团持有公司总
股数的80.31%。

1、本次股份拟质押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补充质押登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毕，拟办理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创 达 集
团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是

本 次 拟 补 充
质 押 股 数

（股）

4,400,000

4,400,00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

是 否 补
充质押

是

-

质押起始
日

尚未办理
完成

-

质押到期
日

至解除质
押登记日

止

-

质权人

中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0.89%

0.89%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47%

0.47%

补 充 质 押 原
因

为 23创 01EB
与 23创 02EB
换 股 和 本 息
偿 付 提 供 担

保。

-
2、上述拟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创达集团无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创达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称

创 达
集团

持股
数量

496,275,969

持股
比例

52.74%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394,160,669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质押数量

398,560,669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80.31%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42.3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注：因创达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与（第二期）存在债权人换股，上表中创达集团持股数
量由523,231,148股减少至496,275,969股，上表中“本次质押前累计质押数量”由421,115,848股减少
至394,160,669股。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创达集团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项目

半 年 内 到
期

一 年 内 到
期 (不含半
年内到期)

合计

质押股数
（万股）

28,544.07

11,312.00
39,856.07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57.52%

22.79%
80.31%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30.33%

12.02%
42.36%

融资余额
（万元）

165,484.00

62,900.00
228,384.00

资金偿还能
力

具备资金偿
还能力

具备资金偿
还能力

-

还款资金来
源

经营回款及
下属公司分

红
经营回款及
下属公司分

红
-

具体安排

在还贷前一个月归集资金，
还贷前三日内资金全部归

集到账户。
在还贷前一个月归集资金，
还贷前三日内资金全部归

集到账户。
-

注：①本次拟补充质押的440.00万股已在上表列示。
②受四舍五入影响，存在合计数与明细数加和不符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创达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况。
3、创达集团本次补充质押股份用于为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和本息偿付提供担保，本次质押不会

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4、创达集团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5、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虎林市解放西街北检察院东侧宝润香林里1号楼1号门市
孙立志

2010年8月16日
6,010万元

对工业、农业项目的投资；粮食收购、加工、销售；食品（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零售；会议、展览及相
关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不得经营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非法理财、集资、放贷、吸储等业
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贸易咨询；软件开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品、危
险品、剧毒品）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广告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服务；货物运输代理；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谷物种植。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年度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1月-9月

资产
总额

155.42
145.61

负债
总额

72.01
70.12

银行贷款总
额

44.78
43.02

流 动 负 债
总额

43.39
52.70

资产
净额

83.41
75.49

营业
收入

50.59
9.69

净利润

4.72
-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76
4.65

注：2024年度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2025年1月-9月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2）控股股东偿债能力指标（2025年9月30日）

资 产 负 债
率

48.15%
流动比率

1.41
速动比率

1.11
现 金/流 动 负 债

比率
8.83%

可利用的融资
渠道及授信额度

58.19亿元

重大
或有负债

无

债务逾期或违约
记录及其对应金额

无

对外担保

12.38亿元

（3）截至 2026年 3月 24日，控股股东创达集团已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余额为 17,334.00万元,未
来一年内需偿付的债券余额为17,334.00万元。

（4）控股股东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5）控股股东创达集团经营、履约情况正常。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经营回款及下属公司分红，并

可以通过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等，不存在偿债风险。
6、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情况
控股股东创达集团最近一年不存在与公司发生资金往来、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重大

利益往来的情况。
7、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目前，控股股东创达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持股比例已超过80%，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质押

是为23创01EB与23创02EB换股和本息偿付提供担保，暂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风险。
截至目前，创达集团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不存在违规风险。如后续出

现平仓等风险，创达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标的、追加保证金等应对措施。如
出现其他重大变化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26-01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一代糖皮质激素

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本公司的新一代糖皮质激素（ICS）开展临床试验。现将有关详情
公告如下：

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药物名称：JKN2404吸入混悬液
剂型：吸入混悬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申请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1类
申请人：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 1月 14日受理的

JKN2404吸入混悬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试验。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JKN2404吸入混悬液（以下简称：本品）为本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局部作用、高选择性的小分

子糖皮质激素（ICS）创新药，拟用于支气管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本品通过作用于糖皮质激
素受体（Glucocorticoid Receptor，GR），调节与炎症相关的基因转录，抑制炎性因子表达，并对免疫细
胞增殖发挥调控作用，从而达到抗炎治疗效果。

临床前研究结果显示，本品在体内外药效模型中表现出与现有主流 ICS药物相当或更优的抗炎
活性；在药代动力学及安全性方面，本品表现出“高局部抗炎效用、低全身毒副作用”特征。与同靶点
已上市药物相比，本品拥有更高的安全窗，有望降低传统 ICS长期使用下带来的下丘脑-垂体-肾上
腺（HPA）轴抑制及儿童生长迟缓等全身性不良反应风险。本品将进一步丰富公司在呼吸系统疾病
治疗领域的创新产品布局。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JKN2404吸入混悬液累计直接投入的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2,258.39万元。
三、药品的市场情况
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作为目前有效控制气道炎症药物，已广泛应用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目前，布地奈德、氟替卡松等相关产品已在国内外上市销售，
具有较为成熟的临床应用基础。根据 IQVIA抽样统计估测数据，2025年国内吸入性糖皮质激素
（ICS）类药物终端销售金额约为人民币46.58亿元。随着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人数持续增加，临床对疗
效强、安全性更优（系统暴露低）且全人群依从性良好的新型吸入制剂仍存在迫切且持续的未满足需
求。

四、风险提示
由于药物研发的特殊性，从临床试验到投产上市的周期长、环节多，易受到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

影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研发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26-012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射用布瑞哌唑微球

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全资子公司珠海市丽珠微球科技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
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6LP00935），同意丽珠集
团申报的注射用布瑞哌唑微球（以下简称：本品）开展用于成人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试验。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注射用布瑞哌唑微球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2.2类改良型新药
申请适应症：用于成人精神分裂症的治疗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1月7日受理的注射

用布瑞哌唑微球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用于成人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试验。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注射用布瑞哌唑微球为丽珠集团自主研发的缓释微球制剂，是新一代精神分裂症的治疗药物。

本品通过对多巴胺D2、5-HT1A受体的部分激动以及对去甲肾上腺素等受体的拮抗协同起效，与同
代其他药物相比，在多项安全性指标上表现更优。本品采用长效缓释设计，拟定给药方式为每月一
次肌肉注射，可提升患者用药依从性，降低复发风险，解决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依从性低、复发率高
的临床痛点，契合临床长期维持治疗需求。目前，布瑞哌唑口服制剂已在全球获批多项精神类疾病
适应症，尚无布瑞哌唑长效制剂获批上市，本品为填补该临床空白研发的改良型新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注射用布瑞哌唑微球累计直接投入的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752.64万元。
三、药品的市场情况
根据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显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内尚无布瑞哌唑长效制剂药物

获批上市。
四、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

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由于药物研发的特殊性，从临床试验到投
产上市的周期长、环节多，易受到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影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
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研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246 证券简称：嘉和美康 公告编号：2026-009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28号楼1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
42

39,690,795
39,690,795
28.8480
28.84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夏军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李静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898,736
比例（%）

96.8963

反对

票数

92,846
比例（%）

3.1035

弃权

票数

1
比例（%）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97,948
比例（%）
99.7660

反对
票数
92,846

比例（%）
0.2339

弃权
票数
1

比例（%）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21,648
比例（%）
99.5738

反对
票数

168,646
比例（%）
0.4248

弃权
票数
501

比例（%）
0.0014

4、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563,708
比例（%）
99.6798

反对
票数

126,586
比例（%）
0.3189

弃权
票数
501

比例（%）
0.001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3

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对
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利息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898,736

2,822,436

2,864,496

比例（%）

96.8963

94.3459

95.7518

反对

票数

92,846

168,646

126,586

比例（%）

3.1035

5.6373

4.2314

弃权

票数

1

501

501

比例（%）

0.0002

0.0168

0.016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通过。

2、议案1、议案3、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夏军、任勇、北京和美嘉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对议案1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亚东、吴志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